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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办公室文件 

 闵委办发〔2017〕1 号 

                          

中共闵行区委办公室、闵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闵行区美丽乡村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镇党委和人民政府，各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莘庄工业区党

工委和管委会，区委、区人民政府各部、委、办、局，各区级

机关，各人民团体，区各直属单位： 

《闵行区美丽乡村建设指导意见》已经六届区委第 7 次常

委会讨论通过，现予印发。 

 

中 共 闵 行区 委办 公 室  

闵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1 月 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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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区美丽乡村建设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建设“美丽闵行、生态闵行”的

总体工作要求，加快生态宜居现代化主城区建设，进一步推进

城乡一体化发展，结合市政府对美丽乡村的建设要求，补齐农

村生态环境及社会治理短板。现制订美丽乡村建设指导意见如

下。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及“五大发展理念”，按照闵行区建设现代化主城区的定位，

对照主城区建设标准，结合“五违四必”后续生态建设工作及

闵行区水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以乡村美丽为目标，补

齐短板，加强农村社会治理，有效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加快推

进城乡一体化步伐，把闵行区建设成生态宜居的现代化主城区。 

二、实施范围 

实施美丽乡村建设的范围为全区所有的农村地区，重点为

集建区外的农村地区，重点聚焦保留保护村。 

三、工作目标 

用 2016 年-2018 年 3 年时间，促使我区村庄总体上实现路

要平、房要洁、水要清、树要盛、垃圾要分类、宅前屋后要干

净、村民自治要管用的建设目标。具体针对保留保护村、集建

区外其他村庄和集建区内村庄三种类型，分别按照“生态型、

宜居型、整洁型”制定不同工作目标。一是生态型，主要指计

划开展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的村庄（包括 9 个保留保护村及若

干个基础条件较好、农村原味较浓、街镇创建积极性较高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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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简称“9+X”），先行完成环境整治和生态修复工作，再按照

“因地制宜、宜游则游”的原则，先行先试，成熟一个建设一

个。二是宜居型，主要指除“生态型”美丽乡村之外的其余集

建区外村庄，以“村庄整洁美化、设施基本配套”为主要目标，

对未开展村庄改造的村庄，加快推进村庄改造，对已改造的村

庄，进一步提升和完善。三是整洁型，主要指集建区内保留 5

年以上的村庄，以“村庄干净卫生、村内宜绿则绿、水环境改

善”为主要目标。 

对五年内即将动迁的村庄、通过创造条件可以撤村的村庄

及集建区外计划开展集中居住试点的村庄，原则上由相关街镇

自行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四、基本原则 

（一）坚持保基本、全覆盖 

以改善村容村貌，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环境建设为主、

进一步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集中力量、突出重点、提

升水平。在推进过程中坚持三种类型、三种标准齐步走，坚持

整村制推进，坚持区域成片推进。 

（二）坚持村民自治 

加强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等制度建设，通过村民自治

的形式，在尊重村民主体地位基础上，建立健全村民共同保护

环境的责任机制和约束机制，提高管理成效，提升村民自治水

平，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三）坚持区域统筹 

按照区委、区政府“统筹性、领域性、区域性”和“齐步

走”的工作要求，在区级层面加大对原有项目（条线项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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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单列项目（非条线项目）的统筹力度，特别是要整合农村

中小河道综合整治等项目，形成工作合力，建立综合有效保障

机制；在街镇层面，以街镇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责任主体，加

大资源整合力度，落实各项工作。 

（四）坚持聚焦重点 

科学合理确定年度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配置计划，重点

支持村民需求最迫切、反映最强烈、利益最直接的乡村建设项

目。要建立项目整合机制，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完善工作机制，

推动条线项目聚焦美丽乡村建设。 

五、建设内容 

在完成“五违四必”整治工作的前提下，制定好“一街镇

一总体方案”、“一村一实施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

目清单与自治管理清单。 

（一）建设项目清单 

1.基础设施建设类：村宅内的道路（桥涵）建设，供水及

雨污水排放处理等。 

2.环境综合整治类：宅前屋后环境整治，村庄公共环境整

治，农宅干净整洁，村内河道水系整治，村庄绿化造林等。 

3.公共服务设施类：村内公共厕所和垃圾箱房修（复）建，

健身活动场所修建，停车场修建等。 

4.其他：对有助于产业、文化、旅游等发展及村落保护建

设的公益性外围公共设施配套，以及平安建设类项目。 

（二）自治管理清单 

1.村民自治建设：完善村规民约等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村

民共同保护环境的责任机制和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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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来沪人员管理：针对来沪人员具有流动性、反复性的特

点，建立并完善自治共治机制，规范来沪人员的生产、生活活

动，共同构建并维护农村良好的生产、生活、生态环境。  

3.长效管理机制：建立常态化、规范化的美丽乡村后续长

效管理机制。 

六、职责分工 

各街镇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实施主体，负责编制本地区项

目建设方案、组织项目实施；负责建立报账核算、档案管理、

公开公示等制度；负责镇村级项目资金的落实；负责美丽乡村

建设的绩效评价；负责指导村民委员会开展民主议事等工作。 

区农委牵头负责本区美丽乡村建设的整体推进，包括协调

项目整合、检查指导、监督考核等工作，指导农田生态修复和

生态农业发展工作。 

区发改委负责指导各类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的立项和审批。 

区民政局负责指导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制定，促进

农村基层以村民议事会为协商平台，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内容，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

我服务，不断发展以村民为主体的基层民主，建立健全党建引

领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重点引导村民参与美丽乡村建

设与后续长效管理。 

区财政局负责落实美丽乡村建设以奖代补专项资金，并配

合对本区美丽乡村建设财政奖补资金实施管理和监督。 

区规土局牵头负责指导闵行区村庄布点规划确定的保留村

保护村开展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对各类建设项目提供规划指导

及审核把关。 



 

 6 - 

区绿容局负责指导村庄绿化造林建设和养护管理、农村环

卫设施建设和农村环卫工作。 

区水务局负责指导实施农村河道整治和管理、农村生活污

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及农田水利建设。 

区综治办、区经委、区卫计委、区建管委、区交通委、区

文广局、区体育局、区城管执法局、区行政服务中心等区条线

部门，根据各自条线工作职责，负责对美丽乡村建设涉及的项

目和内容进行审核、指导、验收、考核和管理等。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区美丽乡村建设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由区委、区政府

主要领导任顾问，区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区综治办、区发改

委、区经委、区卫计委、区建管委、区交通委、区农委、区民

政局、区财政局、区文广局、区体育局、区规土局、区绿容局、

区城管执法局、区水务局、区行政服务中心及各街镇为小组成

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区美村办），区农委主任任办公

室主任，办公室负责全区美丽乡村建设的整体推进。各街镇要

建立主要领导第一责任制，成立由街镇主要领导任组长的街镇

美丽乡村建设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专门工作班子负责推进

相关工作。 

（二）整合部门资源 

为充分发挥相关部门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在区总牵头部门

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领域牵头部门，由区相关职能部门根据

各自工作职责分别担任，通过牵头制定各自领域的建设标准、

项目审批、项目指导及项目验收等事宜，形成相应的推进机制。 



 

 7 - 

（三）资金扶持政策 

根据《闵行区集建区外“五违四必”后续生态建设治理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闵府办发〔2016〕78 号）的文件精神，结合

各镇财力和工作实效，实行以奖代补，对未完成“五违四必”

的村实行一票否决制。 

（四）加强监督考核 

美丽乡村建设工作考核分为对街镇考核与对部门考核两个

层面。对街镇的考核由条线考核与综合考核共同构成，考核内

容包括项目完成进度与质量情况等，原有项目（条线项目）由

领域牵头部门负责考核，新增单列项目（非条线项目）由区美

村办联合各成员单位共同考核。对部门的考核由区美村办根据

各部门的相关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街镇与部门的考核结果

纳入区政府对街镇及部门的绩效考核内容。 

（五）建立通报机制 

各街镇每月定期向区美村办上报当月工作进展情况，区美

村办根据各街镇当月工作完成情况，对各街镇的建设情况进行

通报，并报区委、区政府，同时，区美村办每 2 个月召开一次

工作例会，强化推进工作。 

八、实施要求 

各街镇原则上以行政村为单位，联合周边区域，成片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在建设过程中，遵循“先地下、后地上”、“水务项

目先行，绿化项目优先，基础性、公共性项目优先”的原则，

统筹兼顾不同项目的建设周期，合理安排各类项目的建设计划。 

九、工作流程 

（一）街镇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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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街镇应按照美丽乡村建设整体推进要求，针对各村实际

情况，认真编制建设方案（即“一街镇一总体方案”及“一村

一实施方案”），“一街镇一总体方案”中应明确年度推进计划。

由村编制村民自治管理方案及村民自治清单，村民自治清单纳

入“一村一实施方案”。方案编制完成后，由街镇将建设方案和

村民自治管理方案征询区相关部门意见，经同意后报区美村办

申请联合会审，其中“一村一实施方案”和村民自治管理方案

需经村民代表大会（或全体村民大会）投票获 80%以上通过。 

（二）组织会审 

区美村办组建联合会审小组，由区相关职能部门各自选派 1

名部门负责人和 1 名区级行业专家共同组成。“一街镇一总体方

案”重点会审方案的总体思路，细化生态型、宜居型、整洁型

三种类型各自的建设数量、建设标准、建设项目、资金总测算

以及组织实施计划等。“一村一实施方案”的会审原则上做到三

个结合，即职能部门指导与专家会审相结合、前期会审与后期

验收相结合、书面审核与现场勘察相结合。 

（三）组织施工 

项目确定后，由各街镇依照政府采购和建设工程招投标的

有关规定，按相关要求和程序履行相关手续，并组织施工建设，

做到规范操作。在施工过程中，区相关部门要做好指导、督促

和协调等工作；相关村要做好村民的组织发动、参与施工、配

合协作和工程督查等工作，并负责向村民公示项目建设的相关

情况。 

（四）竣工验收 

项目竣工后，由各街镇先行预验收，通过后由街镇向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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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办申请区级验收，区美村办根据验收申请，召集区相关部门

成立联合验收小组，开展项目验收。验收通过后开展审价，审

价单位由各街镇在区公开招标确定的定点造价咨询（审核）服

务机构中选择确定。 

十、申报时间 

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由区美村办和各街镇实行项目库管理，

当年度建设项目原则上在上年度末之前提前申报，并与年度预

算编制同步。项目建设周期原则上为一年，当年度项目当年度

完成。 

十一、附则 

本意见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有效期三年。本意见由

区美村办负责解释。 

 

附件：1.闵行区美丽乡村建设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2.闵行区美丽乡村建设责任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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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闵行区美丽乡村建设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顾问：  赵  奇          区委书记 

朱芝松          区  长 

组长：  吴志宏          副区长 

组员：  费  俭          区农委主任 

陶兴炜          区综治办主任 

李  炜          区发改委主任 

林  艺          区经委主任 

杭文权          区卫计委主任 

马顺华          区建管委主任 

金新其          区交通委主任 

徐  知          区民政局局长 

李  骏          区财政局局长 

杨继桢          区文广局局长 

盛振华          区体育局局长 

张海莉          区规土局局长 

        林  靖          区绿容局局长 

        李建江          区城管执法局局长 

吉玉萍          区水务局局长 

        罗嗣军          区行政服务中心主任 

        陆彬文          浦江镇镇长 

        张文琦          吴泾镇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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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怿晖          马桥镇镇长 

        陈冬发          颛桥镇镇长 

        陈  浩          梅陇镇镇长 

        王  尧          华漕镇镇长 

张晓英          浦锦街道主任 

下设推进工作办公室（简称区美村办），办公室主任由

费俭担任，办公室设在区农委。 

今后，领导小组组成人员职务如有变动，由其所在单位

的接任领导自然替补。 

 

 

 

 

     



 

 

附件 2： 

闵行区美丽乡村建设责任分工表 

 

序号 责任单位 职责分工 

1 区农委 
负责本区美丽乡村建设的整体推进，包括协调项目整合、检查指导、监督考核等工作，指导农田生态修

复和生态农业发展工作。 

2 区综治办 负责指导农村社会综合治理及农村公共安全和平安建设。 

3 区规土局 
负责指导闵行区村庄布点规划确定的保留村保护村开展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对各类建设项目提供规划指

导及审核把关。 

4 区发改委 负责指导各类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的立项和审批。 

5 区民政局 

负责指导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制定，促进农村基层以村民议事会为协商平台，以“民主选举、民

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内容，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不断发展以村民为主体

的基层民主，建立健全党建引领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重点引导村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与后续长

效管理。 

6 区经委 负责指导淘汰农村低端企业，按照规划，发展符合闵行产业导向、符合各村实际、环境友好型的产业。 

7 区交通委 
负责对新建（改建）村道进行行业管理指导；指导农村危桥改造工程；做好农村道路、桥梁日常养护的

行业管理、指导工作；设置“村村通”公交站点、停车场地，农民交通出行便利。 

8 区卫计委 
负责指导农村环境卫生工作，组织开展相关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和病媒防治工作，标准卫生室等公共服

务设施配备齐全。 

9 区财政局 负责落实美丽乡村建设以奖代补专项资金，并配合对本区美丽乡村建设财政奖补资金实施管理和监督。 



 

 

序号 责任单位 职责分工 

10 区文广局 

负责挖掘乡村历史文化元素，积极保护、传承、弘扬民间艺术、传统民俗、人文典故、民间手工艺、特

色饮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真推进区域内文物保护工作，彰显乡村人文魅力，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体系。 

11 区体育局 负责指导各街镇完善农村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培育发展农村特色体育健身活动。 

12 区绿容局 负责指导村庄绿化造林建设和养护管理、农村环卫设施建设和农村环卫工作。 

13 区水务局 负责指导实施农村河道整治和管理、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及农田水利建设。  

14 区城管执法局 负责指导区域相关行政执法工作。 

15 区行政服务中心 负责指导推进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招投标事宜。 

16 街镇 
负责编制本地区项目建设方案、组织项目实施；负责建立报账核算、档案管理、公开公示等制度；负责

镇村级项目资金的落实；负责美丽乡村建设的绩效评价；负责指导村民委员会开展民主议事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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